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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制度”如何斗过“软权力” 

邵道生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227】【字号：大 中 小】 

 

“权力”是“软”的、内在的、隐性的，然而它的控制力、影响力却是无所不在、无所不为、无所

不包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真是一种“无坚不可摧、不能摧的力量”。 

  “制度”是“硬”的、外在的、显性的，虽说社会良好地、健康地运行离不开它，然而在现实

生活中它却经常是可有可无的、摆设性的，有它无它似乎亦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若是这个“软权力”与“硬制度”发生冲突，两者“斗”了起来，那么落下风的往往是这

个“硬制度”。什么原因所致？就是因为“软权力”与“硬制度”之间的力量不成比例，对这个

“硬制度”，“软权力”很是不怎么放在眼里的，想让它有用时就可以让它变得有用，不想让它有

用时就会让它“靠边站”，所以，经常是“硬制度”斗不过“软权力”。 

  如今时兴的“制度反腐”这个东西好不好？当然好，它比“人治性的运动式反腐”不知要强多

少倍，所以，专家学者们将当今的反腐称之为“制度反腐”的新时代。 

  但是，依我看，“制度反腐”尽管是个好东西，然而它也不是万能的，只要权力不能监督、不

受监督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腐败官员照样可以将“制度反腐”搞得灰溜溜的，让它变得一点用

处都没有。譬如，以卖官闻名全中国、全世界的马德就是这样的人。在他担任两年市委书记中祭起

的是什么旗？就是“制度反腐”这杆旗，在常委会上他多次提出要“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

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在绥化市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又“创造性”地提出“领导干

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组织

部门专门为此制定了《推荐干部责任书》。绥化有关县市还提出了“五个不用”：“溜须拍马的不

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无德无廉、形象不端的不用”……说的

比唱的要好听多了，然而实际呢？马德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社会的一个黑色幽默！将“制度反腐”

糟蹋到了不能再糟蹋的程度了，简直就是对我们的“制度反腐”的一个公然嘲弄！ 

  的确，“制度”这个东西一到腐败分子的手中，就变成一个 “可塑性极强的、道貌岸然的、金

身的泥足巨人”：堂堂的庞然大物，但是什么用处都没有。 

  其实，想想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多少规章制度？中国政府制定了多少规章制度？法律

又作了多少明确的规定？实在是数不清了。然而腐败分子一概都不将它放在眼里。 

  什么原因使然？原因实在太多了，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谈一条，那就是，如今普通党员、平民

百姓的“监督权”实在太小了，即便是像我这等这样常写些监督文章的人，在“监督”上亦经常是

力不从心的，即自己所能监督的是那些社会让你监督的“死老虎”，而不能让你监督的是那些在台

上的，张牙舞爪的“活老虎”。就拿那个马德来说，现在被端出来了，于是谁都会对他进行“监

督”，谁都会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然而他在台上尽干坏事的时候呢？又有谁敢去、

谁能去、谁会去“监督”呢？我想，是谁都不敢去、不能去、不会去的，否则就是“自己找死”。

不要以为《党内监督条例》出台以后，对正在台上的领导干部“不敢去、不能去、不会去”监督这

个问题能“自动解决”，大量事实证明，即便是某地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事件”，当地有权势的人

物照样可以将它搞得“鸦雀无声”。譬如，轰动整个中国的“庐山别墅事件”至今已六月有余，尽

管中央领导严重关注，尽管社会反响“惊天动地”，尽管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非常清楚，而且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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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总得有个交待吧，然而在事件发生地江西庐山，依然是纹丝不动，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依

然是什么都不知道。 

  深圳最近通过了关于“阻碍舆论监督将被追究责任”的条例。好不好？好啊，因为它在全国是

率先明确规定了新闻媒体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舆论监督权的。所以，我同意深圳市社科院院

长乐正的观点：“《条例》赋予舆论监督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尚方宝剑’，使新闻舆论落到实

处，不仅具有了公共话语权，更掌握了权力监督权。”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有疑虑，因为纸上

的东西并不是实际执行的东西。对人们关注很多“××事件”来说，人们“想监督的”、“想关心

的”、“想弄清楚的”的东西有“一大堆”，然而，这些个“××事件”不就是说“没”就“没”了

的吗？人们思想中的疑虑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 

  所以，依我看，要让“硬的制度”斗得过“软的权力”，关键在于有以下五点： 

  第一，“监督”要有“法律的保障”，就像深圳最近通过的关于“阻碍舆论监督将被追究责

任”的条例那样。 

  第二，“监督”不能是“童养媳”，不能看着“父母官”的脸色去监督，不能按照权势的大小

去监督，更不能像挑柿子那样专拣熟的、软的去监督。 

  第三，主要领导干部不能做“监督秀”。我特别赞赏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鸿

忠上任后的这种表态：“今天我郑重立下了军令状，不仅要请党内各位同志监督我，也欢迎全市人

民、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监督我。”如果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这样表态，都这样去做了，那么“硬

的制度”就能斗得过“软的权力”了。 

  第四，在一个地区要形成“能监督”、“敢监督”、“会监督”的社会氛围，为此，领导干部

要带头起来监督，党内还要形成真能监督的民主气氛。不仅要有党内监督，还要有社会监督，尤其

是舆论监督，出了震惊全国人民的事件之后本地“鸦雀无声”决不是正常现象。 

  第五，社会要提倡李鸿忠的“三不怕”精神：“一是不怕得罪人；二是不怕报复；三是不怕丢

乌纱帽。”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如今我们社会缺的恐怕不是一点点，而是一大堆了。没有这种“三

不怕”的精神，要让“硬的制度”斗得过“软的权力”，亦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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